
闽安委办函〔2023〕33号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转发
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辽宁营口钢铁

有限公司“6·22”较大灼烫事故
情况通报的函

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安委会，有关在闽央企、省属企业：

现将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辽宁营口钢铁有限公司

“6·22”较大灼烫事故情况的通报》（安委办函〔2023〕86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深刻吸取钢铁企业事故教训，督

促金属冶炼企业举一反三，做好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工作。

各相关企业要针对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的辽宁营口钢铁

有限公司“6·22”较大灼烫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结合《福建省工

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 行动实施方案》（闽应

急〔2023〕59号），全面查缺补漏，堵塞漏洞，特别要加强对老

旧装置、带病设备、检维修、动火作业的安全管理，全面辨识各

环节主要安全风险，制定并落实风险管控措施。有关省属一级企

业要真正担负起对下属公司的安全管理职责，加强安全生产指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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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、考核和奖惩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

任和分级监管责任，扎实推进我省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

查整治2023行动取得实效。

请各市、县（区）安委会迅速将本通报传达至辖区内所有金

属冶炼等相关企业。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7月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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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辽宁营口钢铁有限
公司“6·22”较大灼烫事故情况的通报

安委办函〔2023〕86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：

2023年6月22日上午7时55分左右，辽宁省营口市营口钢

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营口钢铁）炼铁厂一号高炉在生产过程中

炉缸烧穿，液态渣铁遇冷却水发生喷爆，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、

4人受伤。该事故发生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自

查自改阶段、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、端午节假期第一天，舆论关

注度高，社会影响恶劣。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已对该事故查处实

行挂牌督办，辽宁省人民政府提级调查。经初步调查，事故集中

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：

一是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，重生产轻安全，违规冒险蛮干。

发生事故的一号高炉于2012 年投用，已经处于炉役后期，此阶

段需格外关注炉缸安全状态。6月21日15时 55分，高炉西出铁

口主沟漏铁，企业将东西两侧出铁口交替出铁临时改为东出铁口

单侧出铁，泄漏的铁水将用于实时监测炉缸温度的热电偶信号参

数电缆烧毁，企业在没有研判单侧出铁对炉缸耐火材料的侵蚀影

响、没有实时监测炉缸温度的情况下，冒险蛮干16小时。

二是企业安全管理混乱，安全隐患严重。营口钢铁在逃生通

道布局、主控楼功能设置、作业人员专业背景等多方面存在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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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。事故高炉东侧50米左右为主控楼，靠近和远离高炉本体

的两头端部均设有楼梯间。当炉缸烧穿，高炉冷却水遇泄漏的液

态渣铁迅速汽化，大量高压蒸汽冲向主控楼，气浪冲破窗户进入

靠近高炉本体一侧的楼梯间，造成从此处逃生的9人伤亡。该主

控楼兼作办公楼，部分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在楼内办公，增加了该

区域的安全风险。炼铁厂厂长、炉长、工长等关键岗位人员仅关

注高炉日常生产的技术指标，对炉役后期的安全风险缺少基本认

知，对需重点监控的高炉耐火材料厚度、热电偶温度、热流强度

等重要参数不关注、不了解、不掌握，未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

施。

三是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，监管执法不到位。去年12月至

本次事故前，全国钢铁企业已发生4起较大事故，其中3起发生

在辽宁省。营口钢铁主要负责人履行“第一责任人”职责不到位，

没有针对同行业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组织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

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属地监管部门对钢铁企业安

全生产重视不够，在监管上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，在2022 年开

展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“百日清零行动”结束后，没有进

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整治成果没有得到巩固，没有牢牢抓住

钢铁企业安全监管工作的主动权。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钢

铁等行业领域各类事故发生，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上下功夫。各地区要进一步树牢安

全发展理念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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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精神，清醒认识

当前复杂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，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将

工作抓实抓细。要推动企业增强风险意识，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

改的主动性和自觉性，将各项工作部署前置，切实落实到一线车

间、班组、岗位末梢，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、成灾之前。

二、在吸取事故教训上下功夫。各地区要深刻吸取近期各类

生产安全事故教训，在巩固2022 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

“百日清零行动”成果的基础上，举一反三，加强钢铁等重点行

业领域安全监管。要结合事故案例，认真查找安全监管中存在的

短板和不足，制定和完善针对性措施办法，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

查责任倒查机制并有效落实。要督促企业及时开展安全警示教育，

坚持以防为主、防救结合，编制符合实际的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

方案，扎实开展应急演练，做好演练评估和整改，防止应急演练

流于形式。

三、在强化隐患排查质量上下功夫。各地区要紧盯企业主要

负责人这个“关键少数”，督促指导其带头学习研究并亲自组织

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，针对关键设备，特别是安全风险大的设

备设施，开展风险辨识，制定有效的安全管控措施；加强设备点

检和岗位巡检，发现隐患立即整改；加强生产设备设施服役后期

的安全管理，出现事故征兆果断停产检修，严防“亚健康”运转、

“将就”生产，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。

四、在提升全员安全素养上下功夫。各地区要督促钢铁企业

配备专业安全管理人员，特别是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要懂工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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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设备，严防安全管理与生产实际脱节；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

和技能培训，现场操作人员要懂安全、懂应急，严防无知无畏、

冒险蛮干。要督促企业关注生产经营困难、改制重组等特殊时期

的员工心理状态，及时给予心理辅导，保持员工心态稳定，减少

人员流失；做好人才队伍“传帮带”，发挥安全团队作用，在企

业形成“人人讲安全、个个会应急”的良好氛围。

五、在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上下功夫。各地区要扎实开展

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 行动，加强重大事故

隐患判定标准、重点执法检查事项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业务知

识的学习。要深入开展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执法检查，对排

查整治不力导致重大事故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的，依法对企

业和主要负责人实行“一案双罚”。要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

事故隐患紧盯不放，督促企业坚决整改落实到位，严禁以罚代管、

罚而不管。要做到执法与服务并重，为企业提供合理有效的整改

建议，帮助企业解决安全难题、提高安全生产水平。

特此通报。

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

2023年7月7日

抄送：省国资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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